ＯＯＯ學院 ＯＯＯ學系
ＯＯＯ(講師/助理教授)申請教師證書(學位送審)資料檢核表
	序
	繳交資料
	份數
	準備單位
	確認人員
	備註

	1
	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
	甲式(教育部用)
	2
	送審教師
	
	使用大專教師送審系統填寫

	
	
	乙式(外審用)
	5
	
	
	

	2
	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
	1
	
	
	請備正本，經核對後歸還

	3
	學位論文
	紙本
	5
	
	
	

	
	
	電子檔
	1
	
	
	

	4
	開南大學現職聘書影本
	1
	
	
	請備正本，經核對後歸還

	5
	身份證正反面影本
(外籍人士附護照或居留證影本)
	1
	
	
	

	6
	與甲式履歷表上相同之二吋照片
	1
	
	
	

	7
	切結書
	1
	
	
	

	8
	送審論文之比對系統資料
	1
	
	
	可用快刀系統進行比對

	9
	專科以上學校辦理以學位或文憑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
	2
	
	
	1. 國內學位:
填寫第1、8、9項+親簽
2.國外學位:
第1-9項都須填寫+親簽

	10
	歷年成績單
	2
	
	
	1.國外學位者需繳交
2.請備正本，核對後歸還

	11
	國外修業情形一覽表
	2
	
	
	1.國外學位者需繳交
2.請備正本，核對後歸還

	12
	個人入出境紀錄
	1
	
	
	1.國外學位者需繳交
2.請備正本，核對後歸還

	13
	大陸學歷者，需另付教育部核發採認函
	1
	
	
	1.大陸學位者需繳交
2.請備正本，核對後歸還

	13
	系教評會議紀錄(含簽到表)※須蓋系章
	1
	學系
	
	

	14
	院教評會議紀錄(含簽到表) ※須蓋院章
	1
	學院
	
	

	15
	檢附實際任教學分數及教學評量成績證明文件
	1
	送審單位
	
	


備註：
1.學位送審適用法規:
講師: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一款。
助理教授: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。
2.1142學年後學系自行準備800元郵資。
